附件5：                

市场主体清理情况表
	单位
	
	排查数量
	补年报数量
	依申请注销数量
	依职权注销数量
	未能清理数量
	依法吊销数量
	备注

	
	内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个体
	
	
	
	
	
	
	


备注：1、本表排查的企业数量包括本级已吊销未办理注销、长期未经营的企业。2、排查的个体数量指连续三年未报送年度报告且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未申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的。3、未能清理数量指该主体存在债权债务等不宜依职权注销的情况。

